
虹冠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國立成功大學合辦 
「電機工程學系電力電子產業碩士專班」培訓合約書 

 
本電機工程學系電力電子產業碩士專班係依據教育部「大學辦理產業碩士專班計
畫審核要點」，經教育部審查通過後，由虹冠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甲方）與國立成功大學共同合作辦理「115年度電機工程學系秋季電力電子產業
碩士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 

___________先生/小姐（以下簡稱乙方）經成功大學公開甄選合格且充分了解參
與本專班應履行之義務，甲、乙雙方同意訂立下列條款，以茲共同遵守。 

第一條：培訓（修業）期間及課程選修規定 

1. 本專班培訓期間自民國 115年 7月 1日起至 117年 6月 30日止。 

2. 乙方應於上述期間內，完成碩士學業並取得畢業證書，惟因學校（含指導教授）
教學及研究考量，得延長修業期間。 

3. 本專班學生必須通過本專班所開設之獨立專業選修課程，其餘相關課程選修規
定未盡事宜則比照電機所工程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辦法。 

第二條：培訓地點 
本專班培訓地點以國立成功大學自強校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為主。 

第三條：培訓費用 
1. 教育部核給本專班之招生名額均為額外之員額（國家教育預算未編列相關經

費），故乙方參加本專班所需之培訓費用（不含膳宿）由甲方負擔新台幣參拾萬
元整，乙方則依國立成功大學日間學制碩士班收費基準繳納學雜費予國立成功
大學。 

2. 培訓費用由甲方依國立成功大學相關合約之約定直接繳予國立成功大學。 

3. 培訓費用之補助期間以第一條第一項為準，超過前述期間者，所產生之費用悉
由乙方自行全額負擔。 

第四條：服務承諾 
1. 乙方應於完成本專班培訓取得畢業證書（或退伍令）後，主動與甲方聯繫，並

依甲方指派之時間與地點至甲方任職，乙方於甲方繼續服務期間（服務年限）
至少應滿二年。 

2. 乙方未經甲方同意，不得於他公司或機構服研發替代役或於上開本條服務承諾
期間內於他公司或機構上班。 

3. 本公司並無參與研發替代役計劃。 

第五條：任職分發 
1. 甲方應於乙方取得畢業證書（或退伍令）後四個月內，依公司整體發展方向及

業務需求，配合乙方專長完成任職單位分發作業，乙方應接受分發結果。 

2. 乙方之任職待遇不低於甲方同等學經歷員工初任待遇。 

3. 甲方保留聘僱乙方與否之權利，若因甲方業務緊縮、組織調整或其他不可歸責
乙方之因素，甲方得免除乙方履行本合約第四條第一項之義務，乙方無需違約
賠償亦不得異議。 

第六條：違約罰則 

若遇下列情事之一發生時，乙方必須賠償甲方已提供補助金額加計利息之違約
金(依中央銀行公告為準)。 

1. 培訓期間任意自請離訓（退學）、或因故與甲方解約者。 

2. 因故須暫時休學者。本項需提出申請並經甲方及學校審核同意後始免予賠償，



但休學期間以一年為限，逾期不復學則終止培訓，且休學期間不予補助。 

3. 培訓期間內觸犯法律或校規情節重大，經甲方及學校審核達退訓標準者。 

4. 畢業（或役畢）後未依約定至甲方報到服務或違反第四條服務承諾任何一款規
定者。 

5. 畢業（或役畢）後未遵守服務年限（含自願離職及因經甲方依勞基法第 12條之
規定終止服務契約者）。乙方依本項規定所應賠償之數額，由甲方依據乙方所任
職期間長短，依比例酌減之。 

前項情形，如甲方並因此而受有損害，甲方並得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 
第七條：保密義務 

乙方於培訓期間所獲知甲方業務機密資料及工作內容，非經甲方書面同意及業
務上相關需要，於培訓期間屆滿或終止或於甲方服務年限屆滿後五年內（上開
期間以時間較後者定之）不得洩漏或任意使用，如有違反，甲方得就因此而受
之損失要求乙方賠償。 

第八條：管轄法院   

關於本合約或因本合約而引起之糾紛，如有訴訟之必要時，雙方同意以高雄地
方法院為本合約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九條：生效與修訂 

本合約書自甲方與乙方簽約之日起生效。本合約書若有未盡事宜，雙方得另以
書面作成補充約定且經雙方簽名或蓋章後，視為本合約之一部分。 

第十條：合約份數 

本合約書乙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及連帶保證人各執乙份為憑。 

第十一條：其他權利義務 

本合約未盡事宜，甲、乙雙方同意依「國立成功大學 115 學年度秋季班產業碩
士專班入學招生簡章」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連帶保證人 

乙方應覓連帶保證人一名，就乙方違約而應負本約賠償責任之連帶保證義務，
並願拋棄民法保證人之先訴抗辯權。 

 
 
立合約書人：甲  方：虹冠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方敏宗 
統一編號：16130417 
地  址：新竹巿東區園區二路 11號 5樓 

 
 

乙  方：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連帶保證人︰（建議以家長擔任連帶保證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